
製表日期：106年01月21日表31-2(103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各級距申報統計表
單位：%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級距：萬元

NET= 0 3.390.040.500.019.170.060.321.969.4069.703.8396.61 1.63

0 - 52 1.540.020.290.013.980.010.121.311.5088.591.4298.46 1.22

52 - 117 2.180.010.280.026.360.010.131.400.6885.431.6597.82 1.85

117 - 235 3.240.010.350.0510.320.010.191.650.3879.651.8096.76 2.36

235 - 440 4.310.010.610.1219.010.020.401.980.3069.021.6595.69 2.56

440 - 500 4.590.010.980.1526.520.060.581.830.2961.391.3495.41 2.26

500 - 1000 4.850.011.400.4735.000.000.711.880.3151.971.0795.15 2.32

1000 以上 3.350.011.950.9062.970.000.691.130.3124.341.5796.65 2.78

合      計 2.410.020.380.026.920.030.201.573.9280.722.2797.59 1.54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